湖南科技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新生入学须知

一、缴费说明

（一）收费依据

学校严格执行湖南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政策。2021级新生收费依据暂为《关于加强我省研究生收费管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8]99号）,如有新政策则按新政策执行。

（二）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缴费方法及其说明

详见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主页《关于湖南科技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发放的通知》附件中的《湖南科技大学2021级研究生新生缴费须知及学杂费标准表》。
二、报到入学有关事项

1、网络自助迎新服务平台：学校定于2021年9月1日上午10:00-9月8日24:00开通湖南科技大学网络迎新自助服务平台，平台为新生提供宿舍选择、信息登记、志愿者服务、入学教育、信息查询、网上缴费、校内导航等服务。2021级新生自助服务平台选宿只对学院审批通过的研究生选择宿舍，开学后入住。迎新自助网地址：http://fresh.hnust.edu.cn；详细操作见迎新自助服务平台及《湖南科技大学2021级研究生新生缴费须知及学杂费标准表》（在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主页《关于湖南科技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发放的通知》的附件中下载）。(缴费成功后才可网上选宿舍)

2、新生入学报到：学校2021级新生开学时间暂定为2021年9月11日（如因疫情影响变更开学时间，学校将在网上另行通知）。新生必须持录取通知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原件、学位证原件、本人电子健康码等到各教学院迎新工作办公室报到，同学们主动与迎新工作志愿者联系，先入住，后办理其它手续。
3、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省内新生需在“全国党员管理系统”中进行接转，系统内转去党组织地址为：中共湖南科技大学**学院委员会。省外新生需开具纸质介绍信，介绍信抬头：中共湖南科技大学委员会。

4、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本校新生登陆“智慧团建”系统，录入并完善本人信息，申请将组织关系转至共青团湖南科技大学**学院委员会。校外新生需由原单位开具纸质介绍信，并在“智慧团建”系统进行接转。

5、户口迁移。新生自行决定户口是否迁入学校所在地；如有迁移者，请将户口迁移证交至湘潭市九华分局响水派出所。
6、研会招新：欢迎同学们加入校研究生团委、研究生会，报名方式：通过关注“湖科大研究生”微信公众号，点击“小研服务”菜单下的“研会招新”栏目，根据提示填写个人信息后即可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9月10日前。
7、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农村“硕师计划”推免生具体上课时间及安排见《湖南科技大学2021级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新生入学须知》、《湖南科技大学2021年农村“硕师计划”研究生入学须知》。

8、其它事项：新生报到时须交近期一寸半身免冠照片2张、《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新生婚育状况登记表》；新生个人学习、生活用品等由本人自备，学校不统一提供；未入住研究生寝室的研究生需提交《湖南科技大学外宿研究生安全承诺书》（一式两份，学院一份，本人一份，研究生院官网下载中心下载）

三、奖助学金

（1）根据《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科大政发[2020]47号）规定，我校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全日制研究生设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先进集体及优秀个人奖励等。并为优秀研究生提供助教、助研、助管与兼职辅导员岗位，为家庭特别困难的新生开通绿色通道，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新生报到时需提供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填好《2021-2022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研究生院官网下载中心下载），用于本学年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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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8日之前未将人事档案(含工资关系)转入我校研究生工作部(院)及档案未按时完整调入的全日制研究生，自然认定为有固定工资收入者，研究生期间不享受研究生奖学金与助学金。
四、研究生院（部）服务电话及地点

0731-58291318（研工办）立德楼318室

0731-58291656（培养科）立德楼312室

0731-58291000（研招办）立德楼314室　　　　　　　　                                    

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部）

2021年6月22日

（湖科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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